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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否决议案为《关于向华侨城集团公司申请委托贷款额度的

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2017年4月24日（星期一）下午2:20。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4月23日-2017年4月24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2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

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00至3: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23日（现场股东大会

召开前一日）下午3:00至2017年4月24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28号康佳研发大厦1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局主席刘凤喜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893,011,7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08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781,380,9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45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11,630,7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359％。

2、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适用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368,725,471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45.445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5,7097,682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31.68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11,627,789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13.7583％。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89,263,66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86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77,632,8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24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11,630,7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359％。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 �公司董事2人、监事2人、高级管理人员2人，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逐项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5488％；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5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2509％；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4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5488％；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5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2509％；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4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会计师审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5488％；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5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2509％；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4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16年年度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5488％；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5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2509％；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4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380,9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4995％；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512％；弃权440,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93％。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097,68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7260％；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440,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632,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0184％；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491％；弃权440,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5％。

6、审议未通过《关于向华侨城集团公司申请委托贷款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176,9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4.6259％；反对111,726,6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37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9,176,59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34.7353％；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5.26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176,9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4.6259％；反对111,726,6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37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华侨城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已回避表决；华侨城集团公司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华侨城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22,108,042

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285,0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4888％；反对111,726,6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51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536,9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9677％；反对111,726,6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3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285,0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4888％；反对111,726,6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51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536,9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9677％；反对111,726,6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3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285,0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4888％；反对111,726,6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51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536,9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9677％；反对111,726,6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3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285,0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4888％；反对111,726,6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51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536,9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9677％；反对111,726,6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3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农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285,0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4888％；反对111,726,6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51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536,9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9677％；反对111,726,6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3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康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5488％；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5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2509％；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4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康佳移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380,9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4995％；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512％；弃权440,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93％。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097,68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7260％；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440,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632,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0184％；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491％；弃权440,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5％。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安徽康佳同创电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5488％；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5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

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2509％；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4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康佳电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5488％；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5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2509％；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4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1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昆山康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5488％；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5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2509％；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4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1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康佳壹视界商业显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380,9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4995％；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512％；弃权440,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93％。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097,68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7260％；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440,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632,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0184％；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491％；弃权440,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5％。

1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昆山康佳电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5488％；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5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2509％；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4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1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5488％；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5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2509％；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4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2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中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380,9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4995％；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512％；弃权440,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93％。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097,68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7260％；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440,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632,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0184％；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491％；弃权440,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325％。

2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康佳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5488％；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5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2509％；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4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2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易平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380,9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4995％；反对111,630,78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5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097,68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7260％；反对111,627,789股，占出

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27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632,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0184％；反对111,630,78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98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2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境外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5488％；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5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2509％；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4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24、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东莞康佳模具塑胶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5488％；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5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

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0.15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2509％；反对111,190,7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4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彬、周俊；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

司” ）的委托，就贵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召开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6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贵公司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其所提供的所有文件正本及副本均为真实、完整、有效，公司已向

本所律师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和文件，且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之目的，本所委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列席了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

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在此基础上，本所律师对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及以前所发生的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贵公司董事局于2017年3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大公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八次

会议决议公告》和《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

知》”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局召集，并且贵公司董事局已就此作出决议。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第100条、第101条，《股东大会规则》第4条及《公司章程》第45条的

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与提案

根据《会议通知》，贵公司董事局已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提前20日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通知。

《会议通知》的内容包括会议时间、地点、会议期限、会议方式、会议审议事项和提案、投票方式、股权登记

日以及出席会议的方式等 内容，其中，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间隔不超过7个工作日。 《会议通知》

符合《公司法》第 102�条、《股东大会规则》第 15�条、第 18�条和《公司章程》第56条、第57条的有关

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与提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方式。

2、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2017年4月23日至2017年4月24日，贵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贵公司流通股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服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2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23日下午15:00至2017年4月2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7年4月24日下午如期在中国深圳市南山区科

技南十二路28号康佳研发大厦19楼会议室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以及方式与《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一致，

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20条、第21条和《公司章 程》第46条的有关规定。

5、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局主席刘凤喜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第101

条、《股东大会规则》第27条及《公司章程》第69条的有关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10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81,380,914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501%，其中外资股股东4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257,097,682股，占贵公司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876%。

上述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法人股东由其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进行表决，代理人

出示了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自然人股东出示了身份证、股票

账户卡，代理人出示了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身份证复印件及股票账户卡，并由贵公司验证了持

股凭证，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23条、第24条及《公司章程》第62条、第63条的有关规定。

2、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除贵公司股东外，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有贵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贵公司董事局邀请的其他人士，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26条及《公司

章程》第68条的有关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公

司章程》的规定。

3、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贵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名， 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11,630,789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359%，其中外资股股东3名，所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11,627,789股，占贵公司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583%，占贵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358%。 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在现场会议表决之前宣布了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30条及《公司章程》第73条的有关

规定。

2、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贵公司董事局所公告的议案一致，并未出

现会议审议过程中对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第102条、《股东大会规则》第14条、第34条及

《公司章程》第55条、第88条的有关规定。

3、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该表决方式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33条以

及《公司章程》第85条、第86条的有关规定。

4、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推举了股东代表及监事代表与本所律师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并对现场会议审议事项的投票表决结果进行清点，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37条以及《公司章程》第90条

的有关规定。

5、根据股东代表和监事代表对现场会议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5488%；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2509%；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59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846%；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5488%；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2509%；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59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846%；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会计师审计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5488%；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2509%；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59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846%；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审议通过了《2016年年度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5488%；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2509%；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59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846%；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380,9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4995%；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12%；弃权440,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632,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0184%；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91%；弃权440,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5%。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097,68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7260%；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 弃权440,020股，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4%。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096,5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51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440,02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332%。

（6）审议否决了《关于向华侨城集团公司申请委托贷款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59,176,9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6259%； 反对111,726,6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37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华侨城

集团公司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722,108,042股不计入表决权总数。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9,176,9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6259%；反对111,726,669股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37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9,176,59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4.7353%；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264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9,176,59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353%；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5.264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285,0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4888%； 反对111,726,6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1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9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0.9677%； 反对111,726,6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03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59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846%；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285,0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4888%； 反对111,726,6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1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9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0.9677%； 反对111,726,6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03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59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846%；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285,0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4888%； 反对111,726,6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1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9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0.9677%； 反对111,726,6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03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59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846%；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285,0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4888%； 反对111,726,6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1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9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0.9677%； 反对111,726,6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03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59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846%；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农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285,0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4888%； 反对111,726,6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1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9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0.9677%； 反对111,726,6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03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8454%；反对111,726,6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59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846%；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康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5488%；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2509%；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59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846%；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康佳移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380,9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4995%；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12%；弃权440,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632,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0184%；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91%；弃权440,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5%。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097,68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7260%；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 弃权440,020股，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4%。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096,5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51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440,02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332%。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安徽康佳同创电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5488%；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2509%；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59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846%；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康佳电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5488%；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2509%；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59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846%；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昆山康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5488%；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2509%；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59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846%；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康佳壹视界商业显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380,9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4995%；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12%；弃权440,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632,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0184%； 反对41.01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91%；弃权440,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5%。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097,68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7260%；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 弃权440,020股，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4%。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096,5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51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440,02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332%。

（1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昆山康佳电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5488%；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2509%；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59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846%；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5488%；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2509%；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59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846%；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中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380,9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4995%；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12%；弃权440,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632,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0184%；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91%；弃权440,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5%。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097,68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7260%；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 弃权440,020股，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4%。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096,5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51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440,02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332%。

（2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康佳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5488%；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2509%；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59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846%；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易平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380,9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4995%； 反对111,630,78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00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632,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0184%； 反对111,630,78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981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097,68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7260%；反对111,627,78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274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096,5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514%；反对111,627,78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9.148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境外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5488%；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2509%；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59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846%；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4）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东莞康佳模具塑胶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781,820,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5488%；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8,07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2509%； 反对111,190,7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537,70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8454%；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外资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59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846%；反对111,187,76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上述议案表决程序和结果符合《公司法》第103条、《股东大会规则》第33条和《公司章程》第77条、

第78条及第79条的有关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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